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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 2021年城镇妇女
宫颈癌乳腺癌检査项目实施方案

为降低妇女宫颈癌、乳腺癌死亡率，保障城镇妇女健康权

益，2021 年中卫市人民政府将城镇居民宫颈癌、乳腺癌检查

（以下简称“两癌”）项目列为民生实事，为确保年度民生实

事任务按期完成，结合中卫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项目目标

（一）为全市 7000 名 35-64 岁城镇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

癌检查，其中沙坡头区3000 名，中宁县2000 名，海原县2000

名。

（二）通过实施城镇妇女两癌检查进一步提高医疗保健人

员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，宫颈癌早诊率达到90%以上，乳腺

癌早诊率达到 60%以上，对“两癌”检查异常/可疑病例的随

访管理率达 95％以上，对“两癌”检查项目服务满意度达到

80%以上。

（三）逐步提高育龄妇女自我保健意识，“两癌”防治知

识知晓率达80％以上。

二、项目实施范围及对象

（一）项目范围：中卫市所有乡镇（社区）

（二）实施对象：中卫市非农业户籍（包括流动人口），

年龄35-64 岁的城镇无业妇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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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内容及流程

（一）确定目标人群。35-64 岁城镇户籍妇女、低保户、

无业，无“两癌”恶性肿瘤史，自愿参加并且能接受检查者为

目标人群。适龄妇女在 2021 年度只能接受 1次免费检查，乡

镇政府、村（居）组织有关人员，在妇联，卫生，民政等部门

的配合下，对辖区内符合检查条件的适龄妇女登记造册并发放

“城镇妇女两癌检查预约通知单”动员并组织安排受检对象持

通知单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(或户口簿)、低保证到当地指定的

医疗、保健机构（以下称初检机构）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规范检查流程。各县(区)妇幼保健机构承担辖区城

镇妇女“两癌”检查及转诊工作。检查前对前来接受检查的妇

女签署“城镇无业妇女自愿免费检查知情同意书”,填写《城

镇无业妇女乳腺癌检查登记册》,详细、如实登记受检者姓名、

年龄、身份证号、检查时间等信息，询问是否曾接受过“两癌”

检查。严格按照检查流程开展检查工作(“两癌”查流程见附

件3、4)。同时进行“两癌”健康宣教及高危人群评估，对可

疑阳性病例及时转诊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开展多种形式的妇女“两癌”防治

知识宣教活动，提高群众保健意识，充分利用播放公益广告和

专题片、广泛开展妇女“两癌”检查相关政策和妇女健康知识

宣传；印发“两癌”防治健康知识宣传册、宣传画，提高群众

的健康意识；通过系列健康教育和宣传活动，扩大“两癌”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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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。

（四）具体检查内容

1.宮颈癌检查

（1）妇科检查：包括盆腔检查及阴道分泌物湿片显微镜

检查革兰染色检查，由初检医疗机构负责，并填写相关个案

登记表。

（2）宫颈癌检查，开展 HPV 检测：

HPV 检测（HPV 高危亚型检测或 HPV 高危风型检测）：

包括取材、保存、实验室检测及报告。HPV试剂所采用的技术

平台及其产品至少要包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 13种以上的高

危型型别，包括：HPV16、18、31、33、35、39、45、51、52、

56、58、59、68等亚型，确保检测质量。

（3）阴道镜检查：对 HPV 高危分型检测结果为 16、18

型，对宫颈细胞学检查异常/可疑者以及肉眼检查异常者进

行阴道镜检查。对阴道镜检查可疑或异常者进行宫颈病变标

本的取材，取材是需注意，对取材可疑病变部位应分瓶固定，

一个可疑病变一个标本瓶（1 人最多不超过 4 个标本瓶），

同时填写好“宫颈病理检查申请单”，于取材后 10 个工作

日内送至定点医疗保健机构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，同时对阴

道镜检查结果进行登记。

宫颈细胞学检查异常/可疑者具体包括：未明确意义的

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（ASC-US）、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-不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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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(ASC-H)、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

（LSIL）、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（HSIL）、鳞状细胞癌（SCC）、

不典型腺上皮细胞 (AGC)（其中不典型内膜腺细胞应进行分

段诊刮术，排除子宫内膜病变）、腺原位癌(AIS)。

(4)组织病理学检查：对阴道镜检查结果可疑或异常者取

材送有检验资质机构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。检验机构在接到标

本的5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并检结果返回至送检机构；送检机

构将反馈的病理检查结果进行登记，同时检检查结果在1个工

作日内反馈给受检对象，并督促确诊患者进行进一步治疗。

检查流程中涉及的技术要求，严格参照《宫颈病变及宫

颈癌检查教程》（主编：王临虹、赵更力）中的“宫颈癌检

查项目技术方案”执行。

（5）加强检查异常/可疑病例管理。检查机构要建立“宫

颈癌检查异常/可疑病例随访登记表”，加强异常/可疑病例

的追踪随访。要详细收集目标人群的基本信息，督促异常/

可疑患者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。

2.乳腺癌检查

（1）乳腺触诊和乳腺彩超检查。检查机构对接受检查的

所有妇女进行乳腺视诊、触诊和乳腺彩超检查，乳腺彩超检

查结果采用乳腺影像分级评估报告系统（以下简称 BI-RADS

分级评估报告系统）。

检诊医师对受检妇女进行乳腺的视诊、触诊及乳腺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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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检查，记录乳腺大小、硬度及异常症状和体征，填写《乳

腺癌检查个案登记表》中相关内容，超声检查图片要求长期

保存。

（2）钼靶 X 线检査：对乳腺超声检查结果为 BI－RADS

分级 0级或 3级及以上者，转诊到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进行钼靶

X线检查；对乳腺钼靶 X线检查可疑阳性或阳性者，做病理检

查进行确诊。超声结果 BI-RADS 分级 0 级或 3 级及以上需要

进行乳腺钼靶检查及病理检查者要求出具《乳腺超声检查诊

断报告单》，原件交受检对象；复印件粘贴到《乳腺癌检查

个案登记表》中，出具报告单一周后，初筛机构负责预约安

排辖区内应查妇女到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进行乳腺钼靶及组

织病理检查，同时需携带《乳腺超声检查诊断报告单》、《乳

腺钼靶 X 线免费检查通知单》或《乳腺组织病理学检查申请

单》 (此两项要求加盖单位公章)。

（3）加强检查异常/可疑病例管理。检查机构建立“乳

腺癌检查异常/可疑病例随访登记表”，加强异常/可疑病例

的追踪随访。要详细收集目标人群的基本信息，特别是联系

方式。督促异常/可疑患者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管理。民生实事工作任务是否完成是市人民

政府考核各县(区)、部门的重要内容。市卫生健康委、妇联、

财政局牵头成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(附件 1)和技术指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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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 2),负责全市城镇妇女“两癌”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

监督落实，领导小组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、落实有关经费、

组织考核评估，技术指导小组负责进行宣传动员、人员培训、

管理信息、技术指导、质量控制、汇总分析和效果评估。

(二)落实相关职责。各相关部门(单位)要按照项目工作要

求，认真抓好落实。市卫生健康委：督导妇幼保健机构规范开

展城镇妇女“两癌”检查，及时通报工作进度。市妇联：负责

开展宣传动员，发动县、乡、村(居)各级妇女组织对辖区内目

标人群进行登记造册和开具“城镇无业妇女两癌检查通知单”,

负责对确诊的“两癌”患者按照全国妇联相关政策给予救助。

市、县(区)财政局：落实项目检查经费。市、县(区)妇幼保健

机构：按照城镇无业妇女“两癌”检查流程规范开展检查活动，

及时反馈检查结果并落实转诊、治疗及跟踪随访工作；按照“月

度统计、季度汇总、年底总结”的要求，县(区)妇幼保健计划

生育服务中心每月 5 日前将检查进度汇总上报县(区)卫生健

康局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

务中心每月8日前汇总各县(区)检查进度上报市卫生健康委，

同时抄送市妇联。

(三)严格质量控制。各县(区)卫生健康局要监督检查机构

建立健全各项质量管理制度，落实岗位职责，加强质量控制提

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，提高医学检查和实验室检

查的准确性。市卫生健康委将组织人员定期开展项目质控，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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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内容包括项目管理工作流程，各项检查操作流程及结果，异

常病例管理随访，信息上报的及时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，对质

控情况进行通报并提出改进措施。

(四）保障项目经费。项目实施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全额承

担。按照“当年全额预拨年底考核结算”的原则拨付。宫颈癌

检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宣传动员、妇科、白带常规、HPV检查、

宫颈脱落细胞、阴道镜组织病理检查及相关试剂、耗材、管理

经费等。其中妇科检查 13 元、白带常规 12 元、HPV 检测 60

元，阴道镜 106元、病理检查 119元，阳性及可疑病例随访的

工作经费补助标准 5元/人。乳腺癌检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项

目实施机构开展乳腺临床检查13元/人、超声检查55元/人、

钼靶检查 140元/人，阳性及可疑病例随访的工作经费补助标

准 5元/人，项目实施单位要认真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要求，

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

附件：1.中卫市城镇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工作领导小组

名单

2.中卫市城镇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技术指导小

组名单

3.中卫市城镇妇女宫颈癌检查流程

4.中卫市城镇妇女乳腺癌检查流程

5、中卫市城镇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季度统计表

6、中卫市城镇妇女乳腺癌检查项目季度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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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

中卫市城镇无业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

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组长： 尹鹏睿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

副组长：白卫东 中卫市财政局副局长

王子湄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

金 芳 中卫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

成员： 张智艳 中卫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科长

张建华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健康促进科负责人

蒋永芬 中卫市妇女联合会综合工作部干部

李天军 沙坡头区卫生健康局局长

黎 萍 中宁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郝新城 海原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张化庆 中卫市妇幼保健院院长



10

附件 2：

中卫市城镇妇女“两癌”检查项目

技术指导小组名单

组长： 张化庆 中卫市妇幼保健院院长

副组长 吴录民 中卫市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

赵锦芳 中卫市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

赵娅丽 中卫市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

严彦彪 中宁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

孙 强 海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

成员： 刘学珍 中卫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科主任

张翔蓉 中卫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主任

丁鹏东 中卫市妇幼保健院影像科主任

韩 晶 中卫市妇幼保健院保健信息科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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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
城镇适龄妇女HPV检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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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城镇适龄妇女乳腺癌检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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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：

中卫市城镇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季度统计表
（ 2021 年 季度）

项目

县(区)

检查人数
宫颈细胞学检查（初筛人数） 醋酸/碘染

色（人数）
阴道镜检查（人数）

巴氏分级 TBS 分类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

年度任

务数

检查人

数

检查人数

中曾经接

受过宫颈

癌检查的

人数

结案人

数
正常人数

报告

人数

IIB 级及

以上

报告

人数

不典型

鳞状上

皮细胞

不除外

高度鳞

状上皮

内病变

低度鳞状

上皮内病

变

高度鳞

状上皮

内病变

鳞状细

胞癌

不典型

腺上皮

细胞

不典型

颈管腺

细胞倾

向瘤变

颈管原

位癌
腺癌 实查

异常/

可疑
应查 实查

异

常/

可

疑
（ASC-U

S）

（ASC-H

）
(LSIL)

（HSIL

）
（SCC） （AGC）

生殖道感染（人数）
生殖系统良性疾病

(人数)
组织病理检查（人数）

宫颈病变治疗随

访情况
备 注

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

总

人

数

滴虫

性阴

道炎

外阴阴

道假丝

酵母菌

病

细菌性

阴道病

外生殖器

尖锐湿疣

黏液性

宫颈炎

宫颈息

肉
其他 子宫肌瘤

其他良性

疾病
应查 实查

低级别

病变

（CIN1

）

高级别病变

（CIN2 和

CIN3）

原位腺癌

（AIS）
微小侵润癌 侵润癌

其他恶

性肿瘤

随

访

人

数

治 疗 人

数

填报单位： 领导签名： 填报人： 填报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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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6：

中卫市城镇妇女乳腺癌检查项目季度统计表

（ 2021 年 季度 ）

项目县（区）

检查人数
乳腺彩色超声检查结果(BI-RADS 分级)

（人数）

乳腺 X线检查结果(BI-RADS 分级)

（人数）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

年度任务

数
检查人数

检查人数中既往

接受过乳腺癌检

查的人数

结案人数 实查人数 0 级 1级 2级 3 级 4级 5 级 实查人数 0 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

乳腺良性疾病（人数）
组织病理检查

（人数）

TNM 分期

（人数）

治疗随访情况

（人数）
备注

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

乳腺纤维腺

瘤

乳腺导管

内乳头状

瘤

其他
应查人

数

实查人

数

不典型增

生

小叶原位

癌

导管原

位癌

浸润性

导管癌

浸润性

小叶癌

其他恶

性肿瘤

应分期

人数

获得分

期人数
0期

Ⅰ

期

ⅡA

期

ⅡB

期

Ⅲ 期

及以上

随访

人数

治疗

人数

填报单位： 领导签字： 报表人： 填报时间：


	附件2：

